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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稿1附件-半年結算報告編製要點-1130604_1_07161913438.pdf)

主旨：訂定「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

算報告編製要點」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

屬。

說明：檢送「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

算報告編製要點」1份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考選部、銓敘部、內政部、國防部、財政部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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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委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
會、農業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公平交易委員會、中央銀
行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
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
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
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

副本：審計部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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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U一百十三U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 
報告編製要點 

 

  第一章  總則 

◎一、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度中央政府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總預

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之編製，依本要點

辦理。 

◎二、本要點所稱主計機關（單位），指行政院主計總處（以下

簡稱主計總處）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；所稱

審計機關，指審計部、各地方審計處（室）。 

◎三、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包括營業基金、作業基金、

債務基金、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特種基金（以

下簡稱各基金）半年結算報告。 

◎四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所列貨幣，應以法定預算所列為準；其

載列數據應與六月份會計月報一致。 

    前項報告之編製，除應本重要性原則，就已發生權責

之重大事項為整理紀錄外，並應將行政院或該管直轄市政

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該管審計機關於六月三十日前修正上

年度決算事項，納入調整修正。 

◎五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於編製完成後，應依規定送達各有關機

關（單位）。 

    前項報告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修正，並將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6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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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後之各種半年結算報告重新送達。 

◎第二章 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 

◎六、各基金編製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應於七月二十

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（單位）各一份；編製

合併報表或合編報表之基金，得於七月二十五日前送達；

中央政府各基金並應於前述期限送達主管機關一份。 

◎七、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對前點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，

應予審核，並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達審計部及主計

總處。但由主管機關編製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者，

免填審核結果。 

   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審核報告時，如發現其

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修正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審計部、

主計總處及原編造基金。 

◎八、各基金盈餘（賸餘）應解庫額及虧損（短絀）由庫撥補額，

與資本（基金）由庫增撥或收回額等列數，應與各機關單

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所列各相關列數確實核對相符。 

◎第三章  其他結算之編製 

◎九、基金於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者，清理或結束

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報告，應於七

月二十日前送達該管審計機關及主計機關（單位）各一

份；中央政府清理或結束整理基金及中央政府各機關經管

之信託基金，並應於前述期限送達主管機關一份。 



 

 

◎十、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對前點之半年結算報告，應予審核，並

於八月一日前將審核結果送達審計部及主計總處。但由主

管機關編製半年結算報告者，免填審核結果。 

          中央政府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審核報告時，如發現其

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修正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審計部、

主計總處及原編造基金。 

◎第四章 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綜計表之彙編 

◎十一、主計機關（單位）應依各基金編送之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，彙編中央政府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總預算附

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（包括營業及非營業

部分）。於彙編時，如發現其中有不當或錯誤，應即修正

彙編，並將修正事項通知該管審計機關、主管機關（單

位）及原編造基金。 

◎十二、基金於六月三十日前辦理移轉民營或結束者，清理或結

束整理基金及各機關經管之信託基金半年結算書表，應

列入中央政府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附錄。 

◎十三、主計總處、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應將各附屬單位預算

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（包括營業及非營業部分），加具

總說明，隨同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

達該管審計機關；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並應於八月三

十一日前送達主計總處。 



 

 

◎第五章  附則 

◎十四、各種半年結算報告應加具封面、目次及封底，依規定書

表順序裝訂成冊。但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

及綜計表免加具封底。 

前項報告之封面應加蓋機關印信，封底應加蓋基金

主持人及主辦會計人員職名章（該等印章並得以套印方

式處理）。但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

之封面，不適用之。 

    各基金依規定編製之各種書表，其編製之期限、份

數及格式，由主計總處定之。 

    前項各種書表，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主計處得

審酌需要，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資訊。 

◎十五、附屬單位預算分預算半年結算報告之編製，準用本要點

之規定。 

◎十六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之編製，準用本要點之規定。 

◎十七、鄉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附屬單位預算半年

結算報告彙編綜計表，應於八月三十一日前送達鄉

（鎮、市）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會及該管審計

機關，並送達該管縣政府或直轄市政府。 

 

 


